
 



夏邑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 

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免予处罚情形 备注 

1 
逾期不校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

仍从事诊疗活动的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 定，逾期

不校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仍从事诊疗活动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办校验手续" 拒不校验的，吊销其《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补办校 验手

续的。 

 

'2 

未按照规定建立卫生管理制度、 设立

卫生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 （兼）职卫

生管理人员，或者未建 立卫生管理档

案的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公共场所经 营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的，给予警告，并处以一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对拒绝监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

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 生许可证： 

（一）未按照规定建立卫生管理制度、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者配 备专

嫌）职卫生管理人员，或者耒建立卫生管理档案的； 

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改正违 法行

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3 

未按照规定组织从业人员进行相 关卫

生法律知识和公共场所卫生 知识培

训，或者安排未经相关卫 生法律知识

和公共场所卫生知识 培训考核的从业

人员上岗的「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公共场所经 营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的，给予警告，并处以一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

拒绝监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依

法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 生许可证： 

（二）未按照规定组织从业人员进行相关卫生法律知识和公共场 所卫

生知识培训，或者安排未经相关卫生法律知识和公共场所 卫生知识培

训考核的从业人员上岗的； 

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改正违 法行

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4 

未按照规定公示公共场所卫生许 可

证、卫生检测结果和卫生信誉 度等级

的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 公共场所经 营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的，给予警告，并处以一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对拒绝监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

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 生许可证： 

（八）未按照规定公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卫生检测结果和卫 生信

誉度等级的； 

首次发现，违法行为未造成 危害

后果，且能够及时改正 的 

 

5 医疗卫生机构未履行报告职责’ 《医师法》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医疗卫生机构未履行报 告职责，

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 部门给予瞥告，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 

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改正违 法行

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6 

医疗机构未建立医疗技术临床应 用

管理专门组织或者未指定专 

（兼）职人员负责具体管理工作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机构违反本办 法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的，暂停或者停止相关医疗技术临床应 用，给予警告，并处

以三千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并对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负 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建立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专门组织或者未指定专 （兼）职

人员负责具体管理工作的； 

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改正违 法行

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7 
医疗机构未建立医疗技术临床应 用

管理相关规章制度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机构违反本办 法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的，暂停或者停止相关医疗技术临床应 用，给予警告，并处

以三千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并对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负 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二）未建立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相关规章制度的； 

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改正违 法行

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a 

 

  



8 

医疗机构未按照要求向国家和省 级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信息化管理 平台

报送相关信息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机构违反本办 法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的，暂停或者停止相关医疗技术临床应 用，给予警告，并处

以三千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并对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负 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六）未按照要求向国家和省级医疗技术临床应用信息化管理 平台报

送相关信息的； 

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改正违 法行

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9 
医疗机构未将相关信息纳入院务 公

开范围向社会公开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机构违反本办 法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的，暂停或者停止相关医疗技术临床应 用，给予警告，并处

以三千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并对医疗机构主要负责入、负 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七）未将相关信息纳入院务公开范围向社会公开的；. 

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改正违 法行

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10 

医疗机构未按要求保障医务人员 接

受医疗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化培 训权

益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机构违反本办 法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的，暂停或者停止相关医疗技术临床应 用，给予警告，并处

以三千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并对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负 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八）未按要求保障医务人员接受医疗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化培 训权益

的。 

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改正违 法行

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11 投诉管理混乱 

《医疗机构投诉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规 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整改；

逾期不改的，给予警告，并处以一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以一万元以土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对 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 

（二）投诉管理混乱的； 

当事入在限定期限内改正违 法行

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12 未按规定建立健全医患沟通机制 

《医疗机构投诉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规 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整改；

逾期不改的，给予警告，并处以一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对 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 

（三）未按规定建立健全医患沟通机制的； 

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改正违 法行

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13 
未设立临床用血管理委员会或者 工
作组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医疗机构有下列情 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的，

进行通报批评，并予以警告；情节严重或者造成 严重后果的，可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 

（一）未设立临床用血管理委员会或者工作组的； 

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改正违 法行

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14 
未拟定临床用血计划或者一年内 未

对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和考 核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医疗机构有下列情 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的，

进行通报批评，并予以警告；情节严重或者造成 严重后果的，可处 4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 

（二）未拟定临床用血计划或者一年内未对计划实施情况进行 评估和

考核的； 

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改正违 法行

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15 
未建立医务人员临床用血和无偿 献

血知识培训.制度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医疗机构有下列情 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的，

进行通报批评，并予以警告；情节严重或者造成 严重后果的，可处 7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 

（五）未建立医务人员临康用血和无偿献血知识培训制度的； 

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改正违 法行

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16 
未建立科室和医师临床用血评价 及

公示制度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 医疗机构有下列情 形之一

的，由昙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的，

进行通报批评，并予以警告；情节严重或者造成 严重后果的，可处 8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 、 

（六）未建立科室和医师临床用血评价及公示制度的； 

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改正违 法行

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17 未建立职业病诊断管理制度；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 职业病诊断机构违 反本办

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给予警告，并可以根据 情节轻重处以三万元

以下罚款： 

（一）未建立职业病诊断管理制度的； 

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改正违 法行

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18 
未按照规定向劳动者公开职业病 诊

断程序；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职业病诊断机构违 反本办

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给予警告，并可以根据 情节轻重处以三万元

以下罚款： 

（二）未按照规定向劳动者公开职业病诊断程序的； 

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改正违 法行

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注：除上述规定情形外，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违法后果轻微并及 时改正的，可以不

予行政处罚。 

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备注 

1 
消毒产品的命名、标签（含说明 书）

不符合国家卫健委有关规定 的• 

《消毒營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消毒产品的命名、标签（含说 明书）应

当符合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有关规定。消毒产品的标签 （含说明书）和

宣传内容必须真实，不得出现或暗示对疾病的 治疗效果。第四十三条 消

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 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 5000元以下

罚款；造成感染性 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元以上 20000元以下的罚

款。 

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 害后

果（违反禁止标注内容 的规定除

外）（注：给予处 罚后三个月内

再次违法的不 适用） 

 

  



2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评价

结果没有存档、上报、公布 的 

《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卫

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一）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评价结果没有存档、

上报，公布的。 

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 害后

果的 

 

3 
用人单位未依法采取规定的职业 病

防治管理措施的 

《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卫

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二）未采取本法第二十条规定的 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的。 

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 害后

果的 

 

4 

对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因

素的强度或者浓度超过国家职 业卫

生标准的 

《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

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

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

危害的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

闭：（一）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

生标准的。 

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 害后

果的（仅限噪声，超标 值 10%以

内的） 

 

5 

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在产生严重 职

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醒目位置 设置

警示标误和中文警示说明的 

《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二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

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

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

危害的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

闭：（八）未按照规定在产生严 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醒目位置设

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 明的。 

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 害后

果的 . 

 

6 
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评

价结果没有存档、上报、公 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条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卫生健廢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

正的，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一）工作场所职 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评价结果没有存档、上报、公布的。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
后果的，从轻处罚 

 

  



7 

对用人单位未依法采取规定的职 业

病防治管理措施的：（一）设 置或者

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 者组织，配

备专职或者兼职的职 业卫生管理人

员，负责本单位的 职业病防治工作；

（二）制定职 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

案； 

（三）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 制度

和操作规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

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未采取本法第二 十条规定的职业病防治

管理措施的。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
后果的，从轻处罚 

 

8 

对用人单位未依照本法规定在劳 动

者离开用人单位时提供职业健 康监

护档案复印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一条用人单位违反本 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五）未依照本法规定在劳动者离开用人 单位时提供职业健

康监护档案复印件的。 

首次发生，产生一定影响， 未造

成危害后果的，从轻处 罚 

 

9 

未按照规定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 案

或者未将检査结果书面告知劳 动者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一条：用人单位违反 本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五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四）未按照规定组 织职业健康检查、建

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或者未将检查结果书 面告知劳动者的。 

首次发生，不足 50名劳动者 人

数，未造成影响的，»甚 处罚。 

 

 

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幅度 

1 
未依法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擅

自营业。 

1.《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2.《公共 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对未依法取得公共 场所卫生许可证

擅自营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 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首次发生，擅自营业时间不 足一

个月的，且无危害后 果，减轻处

罚。 

根据《河南 省

卫生健康 行政

处罚自 由裁量

权指 导标准》， 

责令改正， 给

予警吿， 不予

罚款。 

  



2 
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 从业

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 作。 

1.《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2.《公共场所 卫生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公共场所经营者安排未 获得有效健康合

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 

首次发生，安排 2名未获 得有效

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 人员从事直

接为顾客服务工 作，茉造成危害

后果矗减 轻处罚" 

根据《河南 省

卫生健康 行政

处罚自 由裁量

权指 导标准》， 

责令改正， 给

予警告， 不予

罚款。 

 


